附件4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来华留学生教学管理办法（暂行）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来华留学生教学管理，保障教育教学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重庆市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渝教发〔2019〕8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注册学习的各类来华留学生，包括学历生（本科生）、进修生及短期交流学生。
第三条 留学生教学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教育制度，维护学术规范；
（二）平等保障留学生合法权益，提供优质教学资源；
（三）强化教学质量监控，确保培养方案有效实施；
（四）推动跨文化交流，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

第二章 入学条件
第四条 学历生入学要求：
（1） 本科生：须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历，年满18周岁，身心健康。
（2） 英语授课专业：需提供雅思5.5分、托福75分或同等英语水平证明。
（3） 进修生：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身心健康，符合专业学习基本要求。
第五条 留学生入学后需提交《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并通过校级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三章 学习与考勤管理
第六条 留学生必须按照我校有关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认真学好各门课程和完成所规定的各个教学环节及教学实习等其他教学活动。留学生应服从相关院系的课程安排，部分课程可与中国学生合班上课，并参加相应考试。相关院系根据具体情况可适当调整留学生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构成比例，但总学分要求不变。
第七条 《汉语》和《中国概况》为高等学历教育的必修课，不设置国防教育环节和军事课程（含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
第八条 留学生不得无故迟到、早退和缺席。学习期间，未经请假同意，不得擅自缺课、外出旅游、兼职等。否则，出现任何问题，后果及责任自负。凡因病、因事不能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应事先向任课教师或辅导员递交书面申请，说明请假原因及请假时间，办理请假批准手续。凡未请假或请假未准而擅自不参加教学活动者，均以无故旷课论处。
第九条 留学生需按时参加教学活动，无故缺勤累计达课程总学时1/3者，取消考试资格，需重修并缴纳重修费用。连续旷课2周或累计旷课3周者，按自动退学处理，并上报公安机关注销学习类居留证件。

第四章 成绩考核与评定
第十条 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计，60分以上为及格。考查成绩按百分制或五级制（优、良、中、及格、不及格）计。课程考核的总成绩评定为：期末考试成绩占40%，期中考试成绩占30%，平时成绩（包括出勤、作业、学习态度、课堂表现、平时测验等）占30%。
第十一条 相关院系可根据相关专业要求自行制定标准。
第十二条 课程考核不及格者可补考一次，补考合格按60分计；补考仍不合格者需重修。
第十三条 留学生不得擅自缺考。凡擅自缺考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得重考。
第十四条 相关院系应将留学生学期成绩加盖公章后交国际教育学院存档。
第五章 学籍管理
第十五条 留学生因病因事请假，一学期内超过教学活动三分之一者；患有疾病经医院诊断，认为需要较长时间治疗休养者；有特殊情况者均作休学处理。休学的留学生原则上保留学籍一年。
第十六条 休学期满后，复学的学生原则上编入下一年级相应班级学习，仍不能复学或不按时办理复学手续者，作退学处理。
第十七条 违反校纪校规、学术不端或未达到学业要求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议后予以退学。
第十八条 退学者需在10日内离境，学校同步通报公安机关缩短居留许可期限。

第六章 毕业和结业
第十九条 本科留学生在学校规定修业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所修课程考核成绩合格，参加本专业要求的各类级别考试成绩合格，毕业论文成绩合格者，准予毕业，可获得毕业证书。进修学生在校期间，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可获得结业证明。
第二十条 本科留学生在学校规定修业年限内，未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或学分，不予毕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作结业处理，颁发结业证书：
（1） 补考不及格的课程经重考仍有一门以上（含一门）不及格者；
（2） 未撰写毕业论文或者毕业论文成绩不及格者。

第七章 学位论文撰写
第二十一条 本科学生应撰写学位论文。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原则上要求不脱离本专业。
第二十二条 学士学位论文用汉语撰写，正文不少于6000字；用母语撰写，正文不少于8000词。
第二十三条 论文成绩按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评定。论文成绩不及格或未撰写论文者，不授予学位。

第八章 学位授予
第二十四条 本科留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完成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所修专业课程成绩合格，可获得毕业证书，符合授位条件者，可授予相应学位。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参照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相关教学管理规定执行。

